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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，在区委、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全区教育系统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以加快建设教育强区为目标，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，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，为“建强副中心，卧龙起高峰”贡献教育力量。 
一、综合
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学校276所，教育人口183576人，
其中在校生171157人，教职工12419人。
二、学前教育
幼儿园161所，其中公办幼儿园47所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99所，占总园数的90.68%。在园（班）幼儿 20351人，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19361人，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95.14%。
幼儿园教职工2335人，其中，园长165人，专任教师1370人，承担学前教育专任教师1460人，其中，专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数占总数的76.64%。幼儿园占地面365588.27平方米，校舍建筑面积 223553.51平方米，图书 19.85万册，固定资产中的玩教具资产值2677.916万元。
三、义务教育
全区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95所，在校生125594人，教职工 6969人，其中专任教师6786人。
小学67所，另有不计校数小学教学点40个，毕业生16317人，招生9934人，在校生76164人（其中教学点在校生4091人）。承担小学教学任务的专任教师4252人，其中专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数占总数的 99.76%，另有小学校外教师 150人。
初中28所，其中九年一贯制学校3所。毕业生16532人，招生 16598人，在校生49430人。承担初中教学任务的专任教师3288人，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数占总数的94.07%。
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寄宿生 32518人，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16.56%。其中，小学寄宿生 818人，占小学在校生总数的1.07%；初中寄宿生 19980人，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40.42%。
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校生21689人，占义务教育阶段 在校生总数的17.27%，其中，小学14150人，初中7539人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4593人，占随迁子女总数的67.28%，其中，小学10252人，初中4341人。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在校生4236人，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3.37%，其中，小学2237人，初中1999人。 
小学和初中学校占地面积分别为1074648.88平方米和729391.85平方米； 校舍建筑面积分别为553163.81平方米和553452.39平方米；图书分别为174.63万册和166.01万册；教学仪器设备资产值分别为5659.64万元和 6576.99万元。 
四、高中阶段教育
普通高中 17所，其中，完全中学4 所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1所。毕业生 7213人，招生7379人，在校生21552人。承担普通高中教学任务的专任教师 1902人，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9%，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数占总数的19.35%。学校占地面积1115504.37平方米，校舍建筑面积556209.31平方米，图书 62.77万册，教学仪器设备资产值5456.67万元。 
[bookmark: _GoBack]中等职业学校2所，毕业生 1007人，招生1672人，在校生3604人。教职工122人，其中专任教师204人。占地面积30967.25平方米，校舍建筑面积39120.5平方米，图书8.92万册，教学科研实习仪器设备资产值150万元。 
五、特殊教育
特殊教育学校1所，在校生56人，教职工6人，专任教师6人，校舍建筑面积1597平方米，占地面积4300平方米，图书6315册。 
六、民办教育
全区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28所，在校生总数21379人。其中，幼儿园114所，在园幼儿10175人；小学 3所，在校生 808人；完全高中2所，在校生5593人；普通高中8 所，在校生3992人；中等职业学校1 所，在校生811人。

